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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以

下简称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结合本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

法，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我们对公司2014年12月31日的内部控制

有效性进行了评价。  

    一、重要声明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规定，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评价其有效性，

并如实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是公司董事会的责任。监事会对董事会建立和实施内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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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部控制评价范围 

公司按照风险导向原则确定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单位、业务和事项以及高风险领

域。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单位包括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广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广州塞维拉轨道系统有限公

司、广州广日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物业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成都广日科技有限公司等，纳入评价范围单位资产总额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的

97.89%，营业收入合计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总额的99.95%；纳入评价范围的主

要业务和事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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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委员会及其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导致内部监督无效； 

► 直接导致重大的资产流失或导致财务报告的重大错报、漏报； 

► 直接影响战略规划的实施或影响投资决策的失误； 

（2）、重要缺陷： 

► 发现非管理层的舞弊； 

► 间接导致重大的资产流失或导致财务报告的重大错报或漏报； 

► 间接影响战略规划的实施或影响投资决策的失误； 

► 信息系统的安全存在重大隐患。 

► 重要制度或者流程指引的缺失； 

► 对企业声誉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缺陷。 

（3）、一般缺陷：除重大缺陷、重要缺陷以外的其他控制缺陷。 

    2.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以直接财产损失金额作为衡量指标，定量

标准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的定量标准一致。 

    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标准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

定的定性标准一致。 

   （三）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1.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根据上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现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重大缺陷、重要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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